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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辔怀清志 英魂照千古

寻古天中寻古天中

近日，记者赶赴确山县刘店镇古
庄村看到，在村中主路旁，三四所房
舍墙外的几棵高大树木下，有一块
杂草丛生之处。经村民指引，此处
便是东汉名士范滂的归葬之地——
范滂墓。现场留存清同治七年
（1868 年） 残碑一通，碑面镌刻
“东汉太尉范滂之墓”字样。该墓碑
自中间纵向断裂，右上碑角残缺，
“范滂”二字损毁严重，其余字迹则
相对清晰可辨。

现存残碑上的清同治年间字样，
印证了当时确山县令重修范滂墓、重
立墓碑的史实。碑文中清晰可见“清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知确山（此
处缺失一字）文海敬书”等字样，虽有
残缺，却为后人追溯范滂墓的修缮历
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据确山县志记载，清同治六年上
任的知县为戴文海，据此可推断，戴
知县是范滂的崇拜者，他以范滂为榜
样，立志成为像范滂这样的官员，因
此在上任之初，便主持修葺了范滂
墓。

当日在古庄村，几位年长村民回
忆，范滂墓毁于数十年前。据他们描
述，墓室原有两扇石门，墓中还曾出
土过小陶人、陶鸡、陶狗等陶器文
物。如今，除残碑外，仍留存一扇石
墓门，门体构件上的朱雀花纹依稀可
辨，纹路古朴，尽显汉代工艺特色。

有关史学家考证，汉代墓室双墓
门多有固定规制：左门绘朱雀，象征
南方、阳气与祥瑞；右门绘白虎，象征
西方、镇煞与辟邪。从古庄村现存墓
门的朱雀画像来看，可推断该墓葬为
汉代所建。另有村民回忆，曾有一扇
与现存墓门对应的另一扇石门，早年
被丢弃于附近河边，历经岁月侵蚀，
如今已踪迹难觅，推测该石门便是规
制中的白虎门。

古庄村向南不远处有范滂坡村，
村中世代流传着村民为范滂守墓人
后代的说法，延续着对先贤的缅怀之
情。

据确山县史料记载，该墓地呈正
方形，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其
中墓冢面积约400平方米，高出地
面约4米。历史上，该墓曾多次遭到
破坏，尤其在 20世纪 50年代初、
1958年和1975年，3次被挖掘，一
次村中修建水利沟渠时，墓冢封土被
取用，墓葬遭到严重损毁。墓穴里共
出土上百件文物，包括石猴、石马、护
心镜，以及小型陶制品等陪葬品和石
条方门。

1983年，确山县人民政府将范

滂墓列为全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并划定墓冢四周400平方米
为保护区，使这一历史遗迹得以留
存，用以昭示后人。

史籍记载中的范滂

明万历《汝南志·古迹》：确山县，
征羌故城，在县东，汉所置县。范滂，
汝南征羌人，东汉时期大臣、名士，与
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
衍、羊陟并称为“八顾”。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古
庄村还曾建有范公祠、滂母祠等，官
方会于春秋两季举行隆重的祭祀仪
式，以此缅怀范滂的刚正风骨，传承
其忠义精神。

范滂事迹的完整官方正史记载，
出自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卷六
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北宋司马
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以编年体
体例对其事迹予以佐证，二者均属二
十四史或官方钦定正史，具有极高的
史料权威性。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
厉清节，品行高洁，为州里乡邻所信
服，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跻身
仕途。

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
诏令紧急追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
抵达该县，怀揣诏书，关闭传舍，伏在
床榻上痛哭不止。范滂听闻此事，叹
息道：“这必定是为了我而来。”随即
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县令郭揖大惊，
当即解下印绶，劝说范滂与自己一同
逃亡，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您为
何偏偏留在此地，自投罗网？”范滂答
道：“我死之后，祸患便会平息，怎敢
因我的罪过连累您，又让老母亲流离
失所呢！”

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
对母亲叩首说道：“弟弟仲博孝顺恭
敬，足以供养您安度晚年，我便跟
随龙舒君（范滂之父）共赴黄泉，
生死各得其所。恳请母亲割舍这份
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不必为我增
添悲伤。”母亲含泪说道：“你如今
能与李膺、杜密齐名，即便身死，
又有何遗憾！已然拥有了美好的名
声，又想求得长寿，二者岂能兼
得？”范滂跪地接受母亲的教诲，拜
了两拜，与母亲诀别。他又回头对
儿子说道：“我想让你作恶，可恶事
本就不可为；我想让你行善，可我
自身并未作恶，却落得这般下场。”路
过之人听闻此言，无不痛哭流涕。范
滂死时，年仅33岁。

范滂在宋代的典范地位

范滂在宋代士大夫文化中，是极
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他“登车揽
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担当精
神，以及面对迫害时“吾欲使汝为恶，
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
恶。”的决绝气节，代表了儒家士人对
道德理想与政治操守的坚守，成为宋
代士人群体争相效仿的典范。

苏轼年少时，听闻母亲诵读《范

滂传》而立志效仿的故事，印证了范
滂在宋代士人群体中的崇高典范地
位。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
十七·苏轼》中，记载了苏轼少年以范
滂自誓之事，这也是正史中唯一有关
此事的记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
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
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
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
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
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
滂母邪？”

这段史料的大意是，苏轼问母
亲：“我若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
亲是否允许？”程夫人答道：“你能
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呢？”这段跨越千年的母子对话，在
价值观塑造、家风传承、社会责任
担当等方面，至今仍能给世人带来
深刻启示。

苏轼自幼便以范滂为榜样，立济
世之志。为官期间，他秉持范滂刚正
初心，上谏朝廷纠偏政令，反对苛政
扰民；下抚百姓，在杭州修水利、缓赋
税，在徐州率军民抗洪保城，在密州
抵制害民之法。他始终以范滂为标
杆，坚守家国情怀，躬身践行利国利
民之责，用一生政绩诠释了对先贤风
骨的传承与践行。

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
亦有书法巨著《范滂传》长卷传世。
他默写《后汉书·范滂传》全篇。这幅
千余字的行楷书法巨作，是黄庭坚生
命最后的绝响，是用生命书写的“文
人气节宣言”。这幅作品的创作，源
于黄庭坚对范滂人格气节的深切认
同。

范滂坚守道义、弹劾奸党、舍生
取义的品格，与黄庭坚一生为官清
正、耿直敢言、屡贬不屈的人生追求
高度契合。黄庭坚秉持“当官莫避
事，为吏要清心”的为官准则，一生心
系百姓、刚正不阿，正如范滂以生命
坚守道义、捍卫正义。黄庭坚以笔墨
为媒介，借书写《范滂传》抒发自身的
理想抱负与人生坚守，笔墨间的刚劲
雄健，正是其人格风骨的自然流露，
实现了书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

文/图 全媒体记者 张朝

范滂坡村

史学界对范滂的评价

中国史学界历代对范滂均给予高
度评价，其人格气节与历史贡献，被后
世学者反复推崇与阐释。

《资治通鉴》载：布衣之士符融、郭
泰、范滂、许邵等，建立民间舆论，用以
拯救和矫正政府的错误措施。故政治
虽腐败，而风俗不糜烂，至有杀身成
仁、视死如归者。范滂是东汉清流领
袖、民间清议核心、士大夫风骨标杆。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范滂是东
汉末年著名的清议派代表人物，为官
清正、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他敢于弹
劾权贵、抨击宦官专权，是当时地主阶
级中较有远见、正直的知识分子，其活
动反映了人民对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反
抗。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国家大
型史学工程）：范滂是东汉党锢事件中
的核心人物之一，以刚正不阿、嫉恶如
仇著称。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立志报国
的经典典故；其临刑前与母亲诀别、教
诲儿子的话语，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
的崇高境界，影响深远。

范滂精神的不朽价值

确山县的几位文化学者表示，范
滂传承的核心，在于其“澄清天下”的
初心与宁死不屈的气节，跨越千年仍
具不朽价值，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仁人
志士。北宋之时，苏轼年少时与母亲
共读《范滂传》，被其坚守正道、济世安
民的志向深深感召，自此立下奋发有
为、心怀天下的初心，这段佳话也让范
滂的品格与家风得以延续，成为后世
修身立志的典范。

梁启超在著作中，将其列为“人格
独立、不畏强权”的标杆，盛赞其以书
生之身对抗宦官专权、宁死不悔的壮
举，视其为中国士大夫气节的最高体
现。

传承范滂精神，便是传承坚守正
义的风骨、家国天下的情怀，其用生命
诠释的忠义气节，至今仍为世人指引
方向，彰显着不朽的精神力量。


